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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种了半辈子庄稼，对土地的感情很深。洪湖这个
案子，我一直在关注，也很有感触。62 亩耕地，被挖了上
百个窖池，腌菜盐水直排，水体氯化物等严重超标。耕地
被侵占，土壤结构被破坏，生态被污染，无论哪方面都让
人忧心不已。

检察机关依法介入后，三级院一体化办案，进行行
政公益诉讼立案，全程跟进整改，最后还把听证会开到
麦地里。案子办结后，“回头看”不停歇，检察官隔几天就
去一次现场，看出苗、看长高、看抽穗。他们真正关心这
块地能不能重新种出庄稼。

我们农民判断耕地好坏的标准很简单：地能不能长庄稼？庄稼长得好不好？
麦子不会骗人。那个扛锄头的村民说麦子快要抽穗了，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这个案子还推动了洪湖市首例耕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签订，促成了
多部门协作机制出台。从一个案子到一套制度，检察公益诉讼从来不是案子办
了事情就完了，而是“办理一案，治理一片”。为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点赞。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
察工作，强化检察监督”。希望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不断
推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以高质效检察履职
促进耕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监利市精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毕利霞

历时14年我国为海外中国青铜器“建档”
历时 14 年，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

凤瀚领衔编纂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
（全60册）4月 19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发
出版。《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为海外中国
青铜器全面“建档”“归册”，是首次系统调查
和梳理海外藏中国青铜文物的重要学术成
果，将为开展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提供支
撑，助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此前，中
外学者在相关著录中收录的海外藏中国青
铜器数量大约为 3000件，而《海外藏中国青
铜器集录》将这一数据扩展了数倍。《海外藏
中国青铜器集录》的编撰始于 2012年，北京
大学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希望摸清中国流失
青铜器的家底。编撰团队在随后 14年中寻
访全球 10 多个国家，调查涉及 260 多家机
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编撰团队表
示，从调查情况看，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明确
记载为合法贸易、政府外交、正规出口或者
合法卖出的比例较低，多数属于非考古发掘
出土后通过各种方式流失至海外。

三部门联合发文破解“工厂开关窗”执法标准不一难题
4月 20日，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

理部公布关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厂开窗还
是关窗生产”执法标准的意见。实践中，有
企业反映一些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应急管理
部门的执法人员在入企执法监管中，对“工
厂开窗还是关窗生产”要求不一致。对此，
意见聚焦“开关窗”核心要求，明确标准内涵
及例外规定，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无法封
闭或密闭的，可以采取清洁原料、废气局部
收集处理等措施，不是“一律关窗”；从安全
生产角度，当危险物超出安全阈值时，需要
采取风机联锁等通风措施，不是“一直开
窗”，要求执法人员根据现场实际研判，为企
业生产经营留足空间。意见指导基层精准
化、规范化适用执法标准，推动执法监管既
严守安全和生态底线，又坚决杜绝“一刀切”
机械执法，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医院中药饮片管理新规范公布
为进一步规范医院中药饮片管理，保障

人体用药安全有效，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
力和临床疗效，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生
健康委组织对《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修
订形成《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
新版规范于 4月 16日公布。新版规范结合
中医药发展现状，将处方点评、中药代煎、临
方加工等内容纳入，推动医院中药饮片使用
更加规范，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更好地
满足群众多样化用药需求。此外，新版规范
分类明确了相关人员资质要求，对中药饮片
采购验收流程、要求予以完善，对按照麻醉
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及毒性中药饮片的采
购验收要求予以强调。

（整理：马菲菲 来源：新华社）

代表点评

“长势不赖，去年这时候，这地里还泡着咸菜呢，你看现在，麦子都快要抽穗了。”4 月 2 日，湖北
省洪湖市检察院检察官来到大沙湖管理区，对一起涉耕地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整改情况开展“回头
看”时，一位扛着锄头的村民凑过来搭话。

复垦的田地里，麦子已经长到小腿高，深绿一片，风一吹沙沙作响。检察官掏出手机拍照取
证，并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耕作层正常，麦苗长势良好。”

在耕地上挖窖池腌萝卜、雪菜，含盐废水直排沟渠，最终进入长江。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检
察院一体化办案，推动相关部门督促指导涉案合作社，进行多方面修复。

““耕地腌菜池耕地腌菜池””整改记整改记
□本报全媒体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黄娇 罗博

2025 年 8 月，湖北省检察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收到该省审计厅移交的线索：洪湖
市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耕地上违规
挖掘大量窖池腌制萝卜、雪菜，含盐废水
直排沟渠，导致耕地长期无法耕种。湖北
省检察院随即指令荆州市检察院、洪湖市
检察院展开调查。

“接到线索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
场。”洪湖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周珣回忆，
到达现场，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像农业
生产用地，更像工业用地”。在她眼前，窖
池一块连着一块，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咸
腥味，排水沟里的水浑浊发白，顺着沟渠
一直流向中干渠——那是周边农田灌溉
的重要水源。

“情况比线索里说的严重得多。”洪湖
市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刘启说，他办理过不
少涉及耕地的案子，见过“耕地腌菜池”

（即在耕地里挖掘的用于腌制咸菜的窖
池），但上百个窖池连成一片的场景，他还
是第一次看到，“有的一米多深的池子底
部只铺了一层防渗膜，有些地方已经破
了，腌菜盐水顺着裂缝往外渗，直接流进
旁边的土沟。”

近年来，洪湖市蔬菜加工产业发展较
快，腌制咸菜是当地农业产业链上的重要
一环，政府也出台了政策进行扶持。涉案合
作社以蔬菜大棚名义获批设施农用地 100
余亩，常年向周边农户收购萝卜、雪菜等蔬
菜，腌制后销往国内外，带动了大批村民实
现就近务工增收。但产业红火的另一面是

粗放生产对耕地的侵蚀。2021 年至 2025
年，涉案合作社的大量咸菜腌制池仅采取
简易防渗措施，导致部分废水直排周边灌
溉水源中干渠，最终汇入长江。

洪湖市检察院将初步调查情况向荆
州市检察院作了汇报。荆州市检察院考虑
到案情复杂，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多项法律
适用难题，随即向湖北省检察院报告。

湖北省检察院迅速启动三级院一体
化办案机制：洪湖市检察院负责一线调查
取证、固定证据；荆州市检察院对案件的法
律疑难点进行研判，对向哪些行政机关发
出检察建议、以什么案由立案等关键问题
把关指导；省检察院则从全省层面统筹协
调，必要时提供专业支持和与外部沟通。

洪湖市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组通过
走访询问该市农业农村部门技术人员、咨
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专家意见，了解
到腌菜盐水对耕地的破坏是根本性的。

专家意见指出，1 厘米耕作层需百年
形成，而腌菜盐水浸泡一个雨季，就可能
让耕作层彻底失去功能，“盐分会破坏土
壤胶体结构，让土壤板结、盐碱化，即使停
止排污，自然恢复也需要很多年。”涉案合
作社从 2021 年开始腌制咸菜，持续渗漏
的腌菜盐水让耕地连续数年浸泡在高盐
环境中，土壤结构已发生不可逆的改变。

2025 年 5 月 21 日，荆州市生态环境局
洪湖市分局委托某检测中心对涉案窖池
周边水体检测，结果显示水体氯化物、化
学需氧量等多项指标严重超标。2025 年 7

月，该分局曾对涉案合作社进行行政处
罚，但未督促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致使现场土地及沟渠上仍附着有白色结
晶体并伴随异味。截至 2025 年 8 月，仍有
62亩耕地用于腌制咸菜。

“耕地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享有特
殊地位。”周珣说，土地管理法第三条明确
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
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第三十条
进一步要求，非农业建设经批
准 占 用 耕 地 的 ，必 须 按 照

“ 占 多 少 ，垦 多 少 ”的 原
则，由占用单位负责开
垦 与 所 占 用 耕 地 的
数 量 和 质 量 相 当
的耕地。对于质量
破坏更为严重的
情 形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法 确 立 了

“ 污 染 担 责 ”的
基本原则，明确
土壤污染责任人
负 有 实 施 土 壤 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的义务。

“这不是一起普通
的违法排污案件。该地块
的耕地被侵占、土壤结构被破
坏、水环境也出现问题，需要进行
全面的修复与整改。”周珣下定决心要办
好这件“硬骨头”案件。

1.挖窖池腌咸菜，“不小心”侵蚀了耕地

为推动问题尽快整改，2025 年 8 月 29
日，洪湖市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几
天后，该院组织相关单位召开磋商会。现场
勘查的照片、勘测的数据都摆上了桌——
耕地破坏到什么程度，水体污染有多严
重，谁的职责、该干什么，一目了然。自然
资源部门看到了违规用地，生态环境部门
看到了违法排污，农业农村部门看到了耕
地质量破坏，属地镇政府看到了属地管理
的缺位。

“这不是谁推给谁的问题，是每个部
门都有自己的责任，都得认领。”一名参会
人员说。

2025 年 9 月 8 日，洪湖市检察院向农
业农村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及属地镇政府
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督促涉案合作社高
质量完成土地复垦，恢复土壤种植条件。
9 月 22 日，该院向生态环境部门制发检察
建议，建议其督促涉案合作社消除环境污
染，恢复受损生态环境。

很快，属地镇政府向涉案合作社下达了
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在2025年9月30日前完
成问题地块内所有窖池的清理及土地复耕工
作。通知书明确要求：把盐水全部转移至标准
化窖池再利用，被污染土壤需清挖后作无害化
处置，用合格耕作土回填直到达标。

整改过程中，属地镇政府会同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对涉案合作社进
行了全程指导，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督促。

据刘启回忆，整改第一步是转移盐
水。涉案合作社一开始想省钱，想把盐水
就地晾干再回填，被生态环境部门当场否
决。“晾干的过程就是继续污染的过程，而
且这些盐水本身不是废物，是生产资源，
要搬到合法的地方继续用。”刘启说。最
终，在属地镇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的指导
下，涉案合作社将窖池内的腌制盐水全部
转移至新建厂房的标准化窖池中，实现资
源再利用。

至于泄漏到沟渠、渗入耕地的腌菜盐
水，已与表层土壤混合，处置方式并非抽取
废液，而是将被污染的表层土壤全部清挖、
外运，进行无害化处置，再运入合格的耕作
土进行回填。复垦要求用适合耕种的生
土，不能夹杂建筑垃圾，含盐量必须达标，
因此，回填的土源也是一道坎。为此，属地
镇政府协调了两个行政村的农田整治项
目，从项目区调剂出足量的生土。“一车一车
拉过来，每车土都要确认来源，确保适合耕
种。”刘启说。在这个过程中，荆州市检察院
全程跟进，定期前往现场查看情况，湖北省检
察院也多次派员到现场督导，对复垦标准和
修复方案提出指导意见。

2025 年 10 月，涉案窖池全部回填完

毕。监管部门技术人员随即对土壤采样检
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均达到耕作标准。检
察机关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专家论证，也证
实涉案地块已具备农作物种植条件。

冬小麦的最佳播种窗口期在 11 月下
旬到 12 月上旬，涉案合作社积极行动，于
2025 年 11 月下旬完成 62 亩小麦播种，避
免耕地再次撂荒。

“说实话，当初挖窖池的时候，真没想
过情况会这么严重。”涉案合作社负责人
事后坦言，“总觉得腌菜是传统工艺，能有
多大污染？后来检察院和生态环境部门
把检测报告摆在我们面前，才傻了眼。该
整改的整改，该赔的赔，我们认账。也多
亏了他们不是一罚了之，而是手把手教我
们怎么转移盐水、怎么换土、怎么赶在寒
冬前把麦子种上。整改后，我们全部在新
厂房的窖池里腌制咸菜，生产没有停，务
工的村民也正常上班。”

案件办理过程中，洪湖市检察院始终
兼顾生态保护与企业正常经营，坚决避免
因办案导致企业停摆。办案检察官多次
向涉案合作社负责人释法说理，引导其主
动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案件办结后，周珣
再次前往涉案合作社新建的标准化厂房
回访，看到腌菜盐水在封闭、防渗的窖池
中规范使用，无渗漏迹象。

2.一罚未了，手把手教企业进行生态修复

整改效果好不好，群众与代表说了
算。在省、市检察院指导下，洪湖市检
察 院 决 定 就 整 改 效 果 专 门 召 开 一 场 听
证会。

2025 年 12 月 4 日，听证会召开，省
市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相关责任单位的代表和周边村民应
邀参加。检察官带着大家到达现场，直
观感受整改效果：麦种已经出苗，土地
平整，田垄笔直，排水沟里干干净净。

“为什么要到现场来开听证会？”主
持听证的周珣说，“因为在办公室看照片
和在现场看土地，完全是两回事。站在
这里，你踩一踩脚下的土，闻一闻空气
里的味道，比任何报告都直观。”

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蹲下来，捧起
一把土，放在手心里捻了捻，又凑近闻
了闻，最后点点头说：“这个土还行，能
种。”他告诉检察官，前两年路过这块
地，咸腥味熏得人头疼，现在好了，没
有那个味道了。

听证会上，听证员围绕复垦土地是
否真正具备耕作条件、后续管护能否跟
上 、 长 期 生 态 影 响 如 何 监 控 等 连 连 发
问。相关责任单位说明了各自采取的整
改措施，现场出示了土壤检测报告和专
家论证意见，说明了复垦土地的管护方
案及后续监测计划、地下水长期监测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展等情况。

“我本来担心复垦只是做表面功夫，
但看了现场和检测报告，又听了检察官
全程跟进的介绍，觉得这次是动了真格
的 。” 听 证 员 、 湖 北 省 人 大 代 表 谢 爱
娥说。

听证员闭门评议后，一致认为：受
损耕地和周边环境已得到有效修复。

第二天，洪湖市检察院正式作出终
结案件的决定。

但是，检察官的“回头看”没有停
歇。2026 年 1 月，麦苗长到了手指高 ；
2026 年 3 月，麦苗开始分蘖，整片地基
本看不出差别了；2026 年 4 月，所有麦
子已经抽穗……翻开周珣的回访记录，
麦苗的生长情况记载得清清楚楚。

不仅如此，在检察机关的持续推动
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同步展开。

洪 湖 市 检 察 院 此 前 已 向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发 出 检 察 建 议 ， 要 求 其 督 促 涉 案
合 作 社 恢 复 受 损 生 态 环 境 。 听 证 会 现
场 ， 检 察 官 专 门 询 问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如
何 落 实 生 态 修 复 责 任 ，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当 场 承 诺 将 与 涉 案 合 作 社 签 订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协 议 ， 由 企 业 承 担 全 部 修
复费用。

经多轮磋商，2025 年 12 月 19 日，生
态环境部门与涉案合作社正式签订了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这是洪湖市首例
由检察机关推动达成的耕地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协议。

根据协议，涉案合作社承担地下水
和地表水生态修复的全部费用，共计 12
万元。具体修复举措包括：抽取受污染
地下水，向污染区域注入氧化剂，原位
分解污染物；在受污染水体周边投放生
物 菌 剂 ， 种 植 菖 蒲 、 芦 苇 构 建 人 工 湿
地，并定期清理水体底泥污染物；在地
表水沿岸建设宽度不低于 5 米的生态缓
冲带，种植植被等。

相 关 责 任 单 位 也 通 过 这 次 联 合 整
改 ， 建 立 了 一 套 协 作 机 制 ， 从 用 地 审
批、日常巡查到执法处置、生态修复，
每个环节的责任分工明明白白。“以前最
大的问题不是没人管，是管的时候不知
道谁该牵头，各个部门各管一摊，互相
推诿。”一位参与机制建立的行政部门人
员说，“现在检察机关穿针引线，搭建起
跨 部 门 协 作 的 桥 梁 ， 解 决 了 ‘ 九 龙 治
水’的难题，该谁负责的事情，谁就主
动认领。”

“到今年 6 月，这片地就要迎来第一
个收获季，也算是真正交还给庄稼了。麦
子不会骗人。”站在田埂上，检察官拍拍手
上的土，满脸欣慰。

3.整改效果听证会开进麦地

2026 年 4月 2日，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检察官查看大沙湖管理区复垦耕地上的小麦生长情况。

2025 年 12 月 4 日，听证会前，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检察官带领听证员
查看土壤及麦苗出苗情况。

整改前后对比整改前后对比。。

2025 年 9 月，湖北省洪
湖市检察院检察官跟进土
壤回填情况。


